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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借款和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辽宁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辽宁中公教育”）与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抚顺银

行沈阳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抚银沈分 2024 年流贷 015

号），抚顺银行沈阳分行向辽宁中公教育提供 1.685 亿的借款。公司及子公司等相关方

为该笔贷款业务提供抵押及保证担保。 

鉴于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4 年度申请贷款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贷款额度（具体金额以各金融机构审批的结果

为准），在此额度内由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借贷，额度可循环使用。贷款品种包

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额度、银行票据额度等。同时，董

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以自有的土地、房产及子公司股权等资产，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 40 亿元的担保，在此担保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以上申请贷款及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管理层

或者授权代表全权办理贷款及担保额度范围内一切相关手续。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2024 年 6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2024-039）、《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4-049）。本次贷款及担保

事项未超过上述额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辽宁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 年 2 月 7 日 



3.注册地点：辽宁省沈抚新区临湖街 88 号 

4.法定代表人：崔琳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业务

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内

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8.辽宁中公教育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贷款人：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2．借款人：辽宁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1.685 亿元； 

4．借款期限：36 个月； 

5. 年利率：7.2%； 

6．借款用途：采购培训课程； 

7．担保方式：公司及子公司等为该笔贷款业务提供抵押及保证担保。 

四、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以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四路 64 号 1 幢的冠诚·九鼎国际 1

号楼 1-18 层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 23631.85 平方米；公司及子公司北京中公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辽宁中成置地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汇友致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公未来集团有限公司，李永新及许华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借款及担保有利于公司子公司辽宁中公教育补充日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整体

战略经营需要，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中长期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辽宁中公教育与抚顺银行沈阳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1.公司名称：辽宁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